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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晶盛机电”或“公司”) 第二届董

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，会议

于2015年4月28日下午3点以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由邱敏秀董事长主持，会议应到

董事9人，实到董事9人，公司监事、高管列席了会议。经与会董事审议，审议通

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  以 9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

励对象名单、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》的议案； 

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激励计划”）确定的首期

激励对象为 111 名，其中马雪梅、陈文贤、贾林峰、吴成根、钱成、余冯明、

王彪胤 7 人因辞职或者个人原因放弃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，不再具备成为激

励计划激励对象的条件。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马雪梅等上述 7 人的激励对象资格

并取消授予其限制性股票共计 94,000 股。同时，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实施了

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。据此，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

励对象名单、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作出调整，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如

下： 

序

号 
姓名 职位 

获授的限制性

股票股数（股） 

获授权益占

授予总量的

比例 

获授权益占股

本总额的比例 

1 朱亮 副总经理 495,000 9.1987% 0.0562% 

2 张俊 技术总监 495,000 9.1987% 0.0562%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3 傅林坚 总工程师 495,000 9.1987% 0.0562% 

4 陆晓雯 
财务总监、 

董事会秘书 
495,000 9.1987% 0.0562% 

5 
公司核心技术（业务）

人员（100人） 
2,853,400 53.0253% 0.3242% 

6 预留对象 547,800 10.1799% 0.0622% 

合计 5,381,200 100% 0.6114% 

注：以上小数均保留四位，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

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调整后的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5.2909 元/股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监事会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《公司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、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公告》。 

二、 以 9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

制性股票》的议案 ；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

号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》、《创

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限制性股

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有关规定，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

就，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同意授予符合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

票。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5 年 4 月 28 日。  

本次激励计划中的朱亮、张俊、傅林坚 3 名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 2015 年

4 月 28 日前 6 个月存在卖出公司股票情况，公司董事会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创业

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，决议暂缓授

予朱亮、张俊、傅林坚 3 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，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公司董事

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以上 3 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。除上述 3 人暂

缓授予以外，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101 人，涉及限制性股票数量 3,348,400

股，授予价格为 5.2909 元/股。 

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监事会通过了本项议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《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》。 

三、 以 9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0 票反对，通过了《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、

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》的议案； 

鉴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，公司股本将产生变化，需要对《公司章程》相

关条款予以变更，具体变更情况如下： 

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88,011 万元。  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88,345.84 万元。 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现为

88,011 万股，所有股份均为人民币普通

股。  

第十九条  公司股份总数现为

88,345.84 万股，所有股份均为人民币普

通股。 

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，不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 年 4 月 29 日 




